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听证会
会议记录

听证事由：清远市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实施方案
听证方式：公开
时间：2020年12月7日上午9:30-11:30 
地点：清远市清新区清和大道中88号
听证主持人：杨  琼（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办公室主任）
听证陈述人：薛惠聪（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政管理股股长）
听证员：罗长乐（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法规股负责人）
记录员：温志飞（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办公室一级科员）
隋  涛（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政管理股
一级科员）
听证组织机关单位代表：邹明杰（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党组成员、副局长）
听证参加人：1.许立基（市政协委员）、2.杨云光（太和镇人民政府代表）、3.王  健（清远市清新区卫生健康局代表）、4.张海恩（市自然资源局清新分局代表）、5.何英冠（清远市清新区交通运输局代表）、6.许国明（区发展和改革局代表）、7.温志洪（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代表）、8.邓伟锋（区财政局代表）、9.陈子毅（清远市清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代表）、10.麦伟雄（市公安局清新分局交警大队代表）、11.邓  毅（清远市清新区德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代表）、12.陈顺光（清远市中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代表）、13.谢少文（清远市永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代表）、14.吕建光（保利花园物业服务中心代表）、15.潘海祥（颐景园物业管理代表）、16.雷楚新（东三街灯光夜市代表）、17.雷金就（个体户代表）、18.陈桂标（美林广场代表）、19.罗金花（清新区开门红房地产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代表）、20.罗培德（个体户代表）、21.陈仕贤（个体户代表）、22.谭志洲（个体户代表）、23.黄桂华（个体户代表）、24.蔡国彰（个体户代表）、25.曾志均（个体户代表）、26.刘显军（个体户代表）。
听证会有七项议程：一、说明听证主题，介绍听证代表和参会人员；二、介绍听证会事由；三、听证陈述人进行陈述；四、听证代表发表意见；五、听证意见建议的回应；六、宣布听证会结果；七、听证会总结。
主持人：第一项议程：说明听证主题，介绍听证代表和参会人员。
经核实，听证会代表共26人，实到25人，请假1人，听证陈述人均全部到场。
主持人：第二项议程：
一、告知听证事由。
为增强行政决策的科学性、民主性，规范行政决策行为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、表达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，根据清府（2013）121号《清远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规定》等相关文件精神，对《清远市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实施方案》公开举行听证，直接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，各方对上述事实是否有意见？
听证代表：无意见。
告知：2020年11月6日，我局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听证会公告，通过自愿报名、推荐和邀请等方式，共确定26名听证会代表，并在11月17日公示了听证会的时间和参加人员名单。介绍了听证员、记录员、听证参加人名单（见附件1）。
[bookmark: bookmark5][bookmark: bookmark4]二、告知：听证参加人是否申请本听证会工作人员回避？
听证代表：不需要。
三、告知：听证参加人权利和义务，宣布听证会纪律。
为了保证本次听证会的顺利进行，维护听证会秩序，请大家将手机关机或调为静音，不要在会场内吸烟和随意走动。各听证代表在听证会上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利，在陈述和辩论时，请听从主持人的安排，每次发言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（在第4分钟会有提示）；陈述人可以查阅听证笔录，并有权对自己的意见进行修改和补充；最后请代表们在会议记录上签名。
有关权利与义务（附件2）
主持人：第三项议程：听证陈述人薛惠聪对本次听证会的听证事项内容、依据、理由和有关背景进行陈述。
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政管理股股长薛惠聪：陈述《清远市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实施方案》（见附件3）。 
我局将在听取代表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考虑，报请区政府批示。
主持人：第四项议程：听证代表对上述听证事项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。
一、许立基（市政协委员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由于前期规划问题，清新中心城区公共停车场不足。为便利人民群众日常办事，提高公共停车位的流转率，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很有必要。收费标准，由于8:30-17:30是群众办事高峰期，为进一步提高公共停车位的流转率，建议提高此段时间的收费。
二、杨云光（太和镇人民政府代表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建议车位合理分布，红绿灯位置不要设置停车位；内街背巷尽量不要设置。
三、王  健（清远市清新区卫生健康局代表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收费标准方面，建议实施阶梯级收费；同时二类路段晚上可以适当提高收费标准。
四、张海恩（市自然资源局清新分局代表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收费合理。
五、何英冠（清远市清新区交通运输局代表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建议在规划时考虑设置出租车停车位。建议一类路段（8:00-22:00）设置最高收费上限。
六、许国明（区发展和改革局代表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建议取消城区限停路段的设置。收费标准，由于老旧小区和背街内巷没有公共停车场，建议晚上时段（22:00-次日8:00）免费。建议24小时内总收费不能高于清城区。
七、温志洪（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代表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建议对主干道停车位不预留大型车、渣土车停车位。建议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力度。建议设置停车位时，尽量不占用公共地方，公共地方多设置康乐设施等。
八、邓伟锋（区财政局代表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建议一类路段时间为（上午8:00-下午18:00）可以适当提高，其余时间可以适当降低标准。
九、陈子毅（清远市清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代表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建议调整跨时段停放收费较高的问题。
十、麦伟雄（市公安局清新分局交警大队代表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建议，玄真、府前路等设置了分时段限制停放的，若实施收费项目后，是否继续实施分时段限制停放。同时方案未提及欠费问题。同时红绿灯转弯位置、学校、油站等位置的停车位设置要合理。
十一、邓  毅（清远市清新区德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代表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建议动态设置一、二类路段。
十二、陈顺光（清远市中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代表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道路两侧都设置停车位会使道路变窄，建议设置车位时考虑。
十三、谢少文（清远市永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代表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
十四、吕建光（保利花园物业服务中心代表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
十五、潘海祥（颐景园物业管理代表）：缺席。
十六、雷楚新（东三街灯光夜市代表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建议设置停车位时注意安全。
十七、雷金就（个体户代表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建议一类路段停车位可以提高收费标准。
十八、陈桂标（美林广场代表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
十九、罗金花（清新区开门红房地产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代表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建议不同路段都应该收费；一类路段收费标准可以提高；建议撤销限停路段；有些单位晚上停车场空置，建议政府可有条件开放单位停车场晚上停放社会车辆。
二十、罗培德（个体户代表）：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建议考虑出租车停放问题；一、二类路段适当调整好，便利市民。
二十一、陈仕贤（个体户代表）: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方案提及在公共停车位停放一个月和在小区停放均大约在300元，但现在部分小区车位只能买，不允许临停，建议政府与开发商及物业协调好，解决小区的车辆临停问题，有效提高停车位使用率。
二十二、谭志洲（个体户代表）: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建议停车位标识要清晰、简单、合理、安全。
二十三、黄桂华（个体户代表）: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建议政府想方设法增加公共停车位，发展地下停车场。
二十四、蔡国彰（个体户代表）: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
二十五、曾志均（个体户代表）: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
二十六、刘显军（个体户代表）:同意实施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。红绿灯、人行道附近设置停车位问题，及限时段停车位停放问题。
主持人：第五项议程：听证陈述人和听证方就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予以回应。
听证陈述人（薛惠聪）：现就听证代表提出的问题进行归纳：
[bookmark: bookmark6][bookmark: bookmark7][bookmark: bookmark8]1.停车位规划设置的问题。
2.收费标准有部分代表建议提高，部分代表建议降低。
下面对上述意见和建议提出如下回应：
[bookmark: bookmark9]1.设置时，将组织交警等部门进行现场调研，合理设置停车位。
2.根据项目运营成本及交通状况，对收费标准进行完善或调整。
听证员罗长乐：听证代表们对《清远市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实施方案》均持赞同意见，我局将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归纳总结后，对本方案进行相应的完善，再报区政府审定。
主持人：第六项议程：各听证代表是否还有其他意见需要陈述？
各听证代表：没有了。
主持人：第七项议程：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及听证代表作最后陈述。
听证代表：无意见。
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邹明杰：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我们将尽量完善，下一步，本方案的听证报告将在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布。在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后，再提交区政府审议决定。
主持人：按照预定的程序，本次听证会各项议程结束。听证会代表对听证笔录签名确认或盖章。

听证陈述人签名：
听证参加人签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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